
关于 2019 届开展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盲审工作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

神落实的通知》(教高函〔2018〕8 号)文件精神，严格实行论文查重

和抽检制度，建立健全盲审制度，严肃处理抄袭、伪造、篡改、代写、

买卖毕业论文等违纪问题，确保本科毕业生论文（设计）质量。从 2019

届起，学校将逐步试行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盲审工作，拟在答辩

工作开始前，抽取部分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盲审，现将具体

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教务处将于学校规定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上报日期的前 1 个

月，向各学院公布随机抽查的论文盲审名单。 

论文抽查和盲审工作于上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日期的前 2 周

进行，论文盲审工作周期 4～5 天。 

二、工作组织 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盲审由教务处组织实施，对全校各专业随机抽

检。各学院在盲审工作开始后 1 个工作日内同时提交被抽检的毕业论

文（设计）的纸质版（1 份）及电子档（电子档需与纸质版保持一致），

纸质版送至教务处 J5-207，电子档发 103008548@seu.edu.cn。 

教务处按照学科专业聘请相应研究领域的 3 位校内外专家开展

盲审，并由专家填写《东南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盲审意见书》

（见附件 1）。 



三、报送材料要求 

抽检学生需提供论文正本及查重检测报告各 1份，其中中英文论

文封面、摘要、论文中不要出现学生姓名和导师姓名；论文独创性声

明和使用授权声明请勿签名；致谢不要出现在盲审论文中。 

为保证盲审的可信度，各学院在论文送审过程中要做好相关的保

密工作。 

四、盲审结果处理 

盲审评审意见分为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两个评判等级。 

3名专家评议意见一致认定为“合格”的论文，则认为盲审通过，

可进行答辩； 

2 名专家评定为“合格”，1 名专家评定为不合格的论文将进行

复评； 

2 名专家（含 2名）以上专家评议意见为“不合格”的，认定为

“存在问题”论文； 

论文复评由 2 名同行专家评定。复评两位专家均评定为“合格”

的论文方可进行答辩，否则认定为“存在问题”论文。 

被认定为“存在问题”的论文，学生需要填写《东南大学本科生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修改说明》（见附件 2），导师重审、签字，最后由

学院答辩委员会重新审核合格后方可参加答辩。 

教务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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